
《经济作物种子 第 2 部分：油料类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，包括任务来源、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、

起草过程等；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关于下达<民用无人机

产品质量要求>等 55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

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》（国标委发【2020】54 号）通知要求，

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牵头修订《经济作物种子 第 2

部分：油料》标准。

（二）起草人员及单位

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起草，湖北省

种子管理局、湖南省种子质量检测中心、山东省种子管理总

站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、甘肃省种子总站、

宁夏回族自治区种子工作站、四川省种子站、上海市农业技

术推广服务中心、重庆市种子站、贵州省种子管理站、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种业发展中心参与起草。主要起草人包括：金

石桥、晋芳、刘丰泽、孙全、付玲、张家清、李延坤、邓澍、

任雪贞、景琦、孟思远、杨桂琴、肖伦、姚丹青、刘捷、赵

建宗、傅友兰、杨丽娜、滕安平、李曼等。

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
标准立项后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成立标准制修

订工作小组，组织力量开展了两方面的研究：一是组织山西、

吉林省种子管理站（局）等 20 余个单位采取走访公司和农

户、问卷调查、座谈研讨等多种方式，调研油料类作物种子

行业发展基本情况；二是统计近五年来油菜、向日葵、花生

等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结果，分析质量指标调调整后执行

的可行性。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、整理形成了初稿，又向种

子企业、检验机构、管理部门广泛征求意见，并形成了征求

意见稿。于 2023 年 6 月向种子企业、检验机构、管理部门

和科研单位广泛征求意见，收到意见 32 条，来自 12 家单位；

主要就花生带壳种子质量提出调整等修改建议。其余多为格

式等修改建议。经再次征询主产省机构和企业的意见建议，

形成了送审稿。

二、编制原则、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（包

括验证报告、统计数据等）及理由；

（一）修订背景

种子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，种子质量关系到农业生

产、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，种子质量指标是判断种子质量优

劣的重要依据，是企业生产经营和政府管理种子质量的依

据。编制本标准，主要要基于以下形势需要：一是随着国家



对油料产业的重视、种业技术的进步和监管力度的加大，我

国油料作物产业种子质量有了明显提高，种业进入高质量绿

色发展的新阶段，高标准可以引领高质量，部分企业对提高

种子质量要求有内在需求；二是十四五规划提出提高我国良

种化水平，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和大豆油料

振兴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推动粮食单产提升，不断提高

种子质量，符合国家粮食安全和种业安全战略需要。

本标准修订基于上述考虑以及种业实际的基础上，以提

高油料作物种子质量要求为主。

（二）编制原则

1、规范性。标准的起草以种子质量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、政策和规划为根据，做到标准工作程序的合法合规；

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对原标准的表述进行了相应调

整，力求文字表达准确、简明、易懂，标准结构布局合理，

层次划分符合逻辑。根据导则的最新要求，

2.科学性。标准起草过程中，统计了大量监督抽查和企

业检测数据、调研了相应作物企业和科研单位意见、查询了

相关国内外标准要求，对指标进行了再梳理和综合分析，经

过行业内征求意见，最终确定了标准技术内容，对原来的部

分指标做出调整。从而确保本标准具有科学性。



3、实用性。既考虑我国农作物种子行业发展实际，又

兼现代种业的发展趋势，标准指标的增加和调整，是符合产

业实际和发展趋势的，便于企业采用和行业监管使用。

4、统一性。在制定本标准过程中，充分考虑与相关种

子质量标准规范一致，彼此间协调统一，不存在相互矛盾现

象，有利于形成完整、协调的种子质量标准体系。

（三）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

因油用亚麻列入登记作物，重要性提升，因此标准增加了

油用亚麻种子质量要求；修改了油菜种子发芽率、杂交种品

种纯度质量指标；修改了花生种子发芽率质量指标，明确了

花生带壳种子的质量指标；修改了向日葵作物名称和种子类

别的表述；修改了判定规则的表述。具体修改说明如下：



表：标准修订主要技术内容对照表

修订前 修订后

油菜杂交种大田用种品种纯度不低于 85.0% 油菜杂交种大田用种品种纯度不低于 86.0%

油菜杂交种大田用种发芽率不低于 80.0% 油菜杂交种大田用种发芽率不低于 82.0%

向日葵常规种大田用种品种纯度不低于 96.0% 向日葵常规种大田用种品种纯度 97.0%

向日葵常规种发芽率不低于 85% 向日葵常规种发芽率不低于 90%

花生种子发芽率不低于 80% 花生带壳种子发芽率不低于 83%，花生不带壳种子发芽率不低于 85%

花生种子水分不高于 10% 花生带壳种子水分不高于 10%，花生不带壳种子水分不高于 9%

花生

注：壳指花生的果皮，净度分析时完整的带壳种子计为净种子。

.2.4 油用亚麻

油用亚麻执行 GB4407.1-2008 中亚麻种子质量标要求。

注：生产上油用亚麻俗称为“胡麻”。

5 检验方法

净度分析、发芽试验、水分测定、真实性和品种纯度检测应执行 GB/T 3543

的规定。

5 检验方法

检验方法应执行 GB/T 3543 的规定。GB/T 3543 尚无规定的，执行农业农村

部指定的检验方法。

6.2 判定规则

对种子质量进行判定时，应同时符合下列规则：

a) 作物种类、品种名称、产地与种子标签标注内容不符的，判为假种子；

b) 品种纯度、净度、发芽率和水分检测值任一项达不到标注值的，判为劣

种子；

6.2 判定规则

质量判定规则应执行 GB 20464 的规定。



c) 种子标签的质量标注值任一项不符合本部分规定值的(见 4.2),判为劣

种子；

d) 带有国家规定检疫性有害生物的，判为劣种子。

对于质量符合性检验，使用 6.2b)规则进行判定时，检测值与标注值允许执

行 GB/T 3543 规定的容许差距。



1. 增加的技术内容

（1）增加花生带壳种子质量指标：花生带壳种子发芽

率指标为“不低于 83.0%”，花生不带壳种子发芽率指标为“不

低于 85.0%”；花生不带壳种子水分指标为“不高于 9.0%”

花生种子主要以带果皮种子的形式商品流通。近年来，

随着花生种植合作社、种植大户种植规模的增加，以及种子

企业加工规模的扩大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，花生种子以去果

皮的形式进行商品流通的比例逐年增加，主要集中在东北地

区，因去壳后种子剔除了霉变、发芽、秕仁等劣质籽仁后的

商品，且降低了农户剥壳的人工成本，在东北销售占比逐步

增高，南方地区很少。经调研企业，去壳种子是今后花生种

子销售的趋势。因此，明确花生带壳种子和不带壳种子质量

指标，花生不带壳种子发芽率指标为“不低于 85.0%。”，带

壳种子发芽率指标为 83%；因花生剥壳后在储存的过程中，

由于失去了作为保护层的外壳，吸水速度加快，而且籽仁的

透气性也比带壳花生种要差，容易引起呼吸强度加强，消耗

自身的养分增大。因此提高花生不带壳种子水分指标为“不

高于 9.0%”

（2）明确油用亚麻种子质量指标要求

油用亚麻（胡麻）是重要油料作物，也是第一批登记作

物，油用亚麻产业基础比较薄弱，行业对种子质量执行标准

业不够清晰。明确油用亚麻质量指标，可以不断规范作物的



生产，推动油料作物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确保油料作物安全。

根据企业调研情况，明确油用亚麻种子质量指标参考亚麻种

子质量要求。

2. 删除了判定规则具体内容

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中明确了质量判定时还应符合

的规则，因此删除标准中具体内容，修改为“质量判定规则

应执行 GB20464 的规定。”

3. 调整的技术内容

（1）油菜

（a）提高油菜杂交种大田用种纯度指标：油菜杂交种

大田用种纯度由“不低于 85.0%”调整为“不低于 86.0%”。

杂交种：经分析湖北、陕西、四川、贵州等主产省统计

的 2016-2020 年监督抽查杂交品种 3667 个检测数据显示，

纯度平均值为 87.0%，省际间平均纯度存在一定差异，在

86.0-94.6%之间。从纯度梯度分析，纯度 85.0%及以上的有

3513 个样品，占比 95.8%，有 4.2%的样品没有达到现行国家

标准；86.0%及以上的有 3265 个，占比 89.0%，87%及以上的

有 2701 个，占 73.7%。调研的 4 个主产省管理部门建议提高

油菜杂交种纯度指标（86%-89%），尽管少部分企业不建议

提高，从提升油料作物质量、确保油料作物安全的角度考

虑，将杂交油菜品种纯度提高至 86%。

（b）提高油菜杂交种发芽率指标：油菜杂交种大田用



种发芽率由“不低于 80%”调整为“不低于 82%”。

经分析湖南、湖北等油菜主产省统计的杂交品种 7378

个检测数据显示，发芽率平均值为 88.1%，省际间平均发芽

率差异较小，在 87.1-92.4%之间。从发芽率梯度分析，发芽

率 80%及以上的有 7007 个样品，占比 95.0%；82%及以上的

有 6611 个，占比 89.6%，85%及以上的有 5527 个，占 74.9%，

88%及以上的有 4020 个，占 54.5%。考虑推动油菜高质量发

展的引导作用和结合产业实际，参考省级主管部门和部分专

家意见，做出上述调整。

（2）向日葵

提高向日葵常规种发芽率指标：向日葵常规种发芽率由

“不低于 85%”调整为“不低于 90%”。

分析甘肃、宁夏等省统计的向日葵监督抽查和委托检测

的 115 个检测数据显示，发芽率平均值分别为 94.9%、91.1%。

考虑常规种应比杂交种要求更加严格，结合行业调研情况，

将向日葵常规种发芽率与杂交种保持一致，作出上述调整。

（3）花生

提升花生种子发芽率指标：将花生发芽率“不低于 80%”

调整为花生不带壳种子发芽率“不低于 85%。

经分析山东等花生主产省调研的检测技术显示，花生种

子大田用种发芽率平均值为 90.5%，从发芽率梯度分析，发

芽率为 82%及以上，占比为 97.8%，85%及以上，占比为 95.6%；



90%及以上，占比为 76.7%。结合调研情况和检验机构建议，

将发芽率提高至 85%。

4. 修改了检验方法

与《粮食作物种子 第 1 部分：禾谷类》等质量标准和

《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》相协调一致，补充增加了国家标准

《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》尚未制定技术方法时执行的检验方

法，即 GB/T 3543 尚无规定的，执行农业农村部指定的检验

方法”。

三、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，

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；

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协调配套，没有相互抵制或冲突的情

况。该标准主要规定了玉米、稻、小麦、大麦等禾谷类作物

种子的净度、水分、发芽率和品种纯度质量要求，配套的检

验方法标准是推荐性国家标准 GB/T3543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

程，目前该标准正在修订。

四、与国际标准化组织、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

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；

国际上现行对种子质量的管理基本上有两种模式，一种

以欧盟为代表的最低标准制，即通过种子认证方案来实现种

子所必须达到的遗传质量和物理质量；另一种为以美国为代



表的标签真实性管理模式，通过真实标签来反映种子质量。

不管采用哪种模式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以保障用种安全为目

标的种子质量标准作为质量管理底线。我国目前采用“标签

真实制”+“强制性标准”的质量管理模式。我国种子企业

大多执行国家质量标准，这与巴西、阿根廷等一些国家种子

企业的做法相同。但国际上知名大企业多有自己的标准，且

都高于国家标准。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处理意见及其依据；

该标准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，编制过程中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六、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

渡期（以下简称过渡期）的建议及理由，包括实施强制性国

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、成本投入、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

间等；

建议自发布到实施之间的过渡期为一年，给种子企业留

出技术改造和更换包装袋的时间。

七、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，包括实施

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

的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依据等；



根据种子法规定，标准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是县级以上

农业农村主管部门。种子法对违反种子质量强制性国家标准

的判定依据、行政责任、民事赔偿责任作出了规定。其中，

第四十八条规定了质量是否低于国家标准作为判定劣种子

的依据，第七十四、七十五条规定了行政责任。

八、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；

标准涉及种子质量要求，需要对外通报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；

标准实施后代替 GB4404.7-2008《经济作物种子 第 2 部

分：油料类》，建议发布后过渡期为一年，给企业留出更换

包装袋的时间。

十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；

无

十一、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、过程或者服务目

录；

涉及油菜、向日葵、花生、芝麻、亚麻（胡麻）种子

十二、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；

无


